深圳昇阳软件产品购销合同书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深圳市昇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新洲大厦A1302
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755－83405327,83425105,26111944
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采购乙方产品签定本合同。
1、甲方购买乙方如下产品：
	产品名称
	版本
	数量
	单价
	小计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合    计
	　
	　


2、汇款方式：甲方一次性将以上款项汇入乙方指定的帐号，即：

开户银行：招商银行深圳市振华支行
户    名：深圳市昇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
帐    号：3681191210001
3、发货方式：乙方收到甲方的汇款单传真件后应于当天(最迟24小时内)EMS产品给甲方。
4、产品质量：乙方对以上产品若有涉及版权、黄色等违反国家规定的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，与甲方无关。甲方自购买本合同产品一年内，可享受免费升级。
5、退货政策：乙方一贯采取“先试用、无条件退货”的服务方式。若甲方在购买产品30天内发现产品有设计缺陷，在产品存储介质完好无损、包装完整的情况下可以退货，退货费用由甲方负责（否则，乙方有权拒绝甲方退货）。
6、罚责：乙方若收到甲方汇款单传真件24小时内不能如期发货，每逾期12小时罚款50元，超出30天处以总货款10倍的罚款(以寄出邮戳时间为准)，罚金交甲方。若甲方伪造付款传真件，无条件以货款的10倍作为罚金交乙方。
7、本合同有效期为签约日期起 30 天内。
8、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签字或盖章后立即生效（传真件有效），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　

　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深圳市昇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
　

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 约 日 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签 约 日 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